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4 月 0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8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北市衛食藥字第 1093119103號

令修正發布全文 6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處理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事件，依法而妥適及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

    性，以期減少爭議及行政爭訟之行政成本，提升公權力，特訂定本基

    準。

二、行政罰法規定有關不罰、免罰與裁處之審酌加減及擴張參考表：

項

次

審酌事項 內容 條文 備註

1 1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

失者，不予處罰。

第七條第一項

2 2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九條第一項

3 3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者，不予處罰。

第九條第三項

4 4 依法令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十一條第一

項

5 5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職務命令之行為，不予

處罰。

第十一條第二

項本文

明知職務命令違法，

而未依法定程序向該

上級公務員陳述意見

者，不在此限。

6 6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

他人權利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十二條本文

7

不予

處罰

部分

7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

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不予處罰。

第十三條本文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

按其情節，得免除其處罰。

第八條8 得免

部分

1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未有法定最高額新 第十九條



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處罰之規定，故不得

援引第十九條規定，遽予免罰。

9 2 防衛行為過當者，得免除其處罰。 第十二條但書

10 3 避難行為過當者，得免除其處罰。 第十三條但書

11 1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

按其情節，得減輕其處罰。

第八條

12 2 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其處罰。 第十二條但書

13 3 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其處罰。 第十三條但書

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

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

之一，亦不得低於法

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

之一。

14 4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

處罰。

第九條第二項

15

得減

輕部

分

5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減低者，得減輕處罰。

第九條第四項

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

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

之一，亦不得低於法

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

之一。

16 得加

重部

分

1 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

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

鍰最高額之限制。

第十八條第二

項

17 1 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

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

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

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

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

鍰之處罰。依前開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

鍰，不得逾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利益逾

一百萬元者，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裁

處之。

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三項

18

得併

罰部

分

2 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

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

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

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

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

，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

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第十五條第二

項、第三項



。依前開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鍰，不得

逾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利益逾一百萬元

者，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裁處之。

19 3 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或法

人以外之其他私法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者，準用行政罰法第十五條之規定。

第十六條

20 1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行為，致使他人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因其行

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

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第二十條第一

項

21

得追

繳部

分

2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人

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

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

追繳。

第二十條第二

項

22 審酌

部分

1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

資力，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處罰。

第十八條第一

項

三、本局處理本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罰鍰單位：新臺幣

項次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

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1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四條所為公告

。

(中央主管機關對

重大或突發性食品

衛生安全事件，必

要時得依預警原則

、風險評估或流行

病學調查結果，公

第四條

第四十七條第

一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告對特定產品或特

定地區之產品採取

下列管理措施：一

、限制或停止輸入

查驗、製造及加工

之方式或條件。二

、下架、封存、限

期回收、限期改製

、沒入銷毀。)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 食品業者未訂定食

品安全監測計畫，

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經命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

第七條第一項

第四十八條第

一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3 食品業者未將其產

品原材料、半成品

或成品，自行或送

交其他檢驗機關（

構）、法人或團體

檢驗，經命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

第七條第二項

第四十八條第

一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4 上市、上櫃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未設置實

驗室，從事第七條

第二項自主檢驗，

經命限期改正，屆

期不改正。

第七條第三項

第四十八條第

一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5 食品業者於發現產

品有危害衛生安全

之虞時，未立即主

動停止製造、加工

、販賣及辦理回收

，並通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

第七條第五項

第四十七條第

二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6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第八條第三項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一、裁罰基準



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向中央或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錄

，其所登錄、建立

或申報之資料不實

。

第四十七條第

三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7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未於營業

前向中央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登錄，經命

第八條第三項

第四十八條第

二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8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未取得衛

生安全管理系統之

驗證，經命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

第八條第五項

第四十八條第

二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9 食品業者未保存產

品原材料、半成品

及成品之來源相關

文件，或保存未達

規定期限，經命限

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

第九條第一項

第四十八條第

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0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與規模之食

品業者，依其產業

模式，建立產品原

材料、半成品與成

品供應來源及流向

之追溯或追蹤系統

，其所登錄、建立

或申報之資料不實

。

第九條第二項

第四十七條第

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1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與規模之食

品業者，未依其產

業模式，建立產品

原材料、半成品與

成品供應來源及流

向之追溯或追蹤系

統，經命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

第九條第二項

第四十八條第

四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2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與規模之食

品業者開立之電子

發票不實致影響食

品追溯或追蹤之查

核。

第九條第三項

第四十七條第

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3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與規模之食

品業者未開立電子

第九條第三項

第四十八條第

五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發票致無法為食品

之追溯或追蹤，經

命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4 食品業者以電子方

式申報追溯或追蹤

系統之資料所登錄

、建立或申報之資

料不實。

第九條第四項

第四十七條三

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5 食品業者未以電子

方式或未依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之方式

及規格申報追溯或

追蹤系統之資料，

經命限期改正，屆

期不改正。

第九條第四項

第四十八條第

六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6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之工廠，除經中央

主管機關查核符合

藥物優良製造準則

之藥品製造業兼製

食品者外，未單獨

設立，於同一廠址

及廠房同時從事非

食品之製造、加工

及調配，經命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

。

第十條第三項

第四十八條第

七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7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未置衛生

管理人員。

第十一條第一

項

第四十七條第

四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8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未置一定

比率，並領有專門

職業或技術證照之

食品、營養、餐飲

等專業人員，辦理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

事項。

第十二條第一

項

第四十七條第

四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19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未投保產

品責任保險。

第十三條第一

項

第四十七條第

五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0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產品責任保

險金額及契約內容

。

第十三條第二

項

第四十七條第

五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1 違反本府依第十四

條所定管理辦法中

有關公共飲食場所

安全衛生之規定。

第十四條

第四十七條第

六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請重新登錄。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2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對於可供食品使用

之原料，限制其製

造、加工、調配之

方式或條件、食用

部位、使用量、可

製成之產品型態或

其他事項之公告，

經命限期改正，屆

期不改正。

第十五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

項

第四十八條第

十二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3 販賣之食品、食品

用洗潔劑及其器具

、容器或包裝，違

反由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衛生安全及品

質之標準，經命限

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

第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第

八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4 除第四十八條第九

款規定者外，違反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食品添加物規格及

其使用範圍、限量

標準之規定。

第十八條第一

項

第四十七條第

九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5 食品業者販賣之產

品，違反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食品添加

物規格及其使用範

圍、限量之規定，

經命限期改正，屆

期不改正。

第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第

九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6 食品業者使用加工

助劑於食品或食品

原料之製造，違反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安全衛生及品質

之標準，經命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

第十八條之一

第四十七條第

七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7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為突發事件緊急應

變之需，於無法取

得充分之實驗資料

時，訂定之暫行標

第十九條

第四十八條第

八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準，經命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8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食品、食品添

加物、食品器具、

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

第四十七條第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食品容器或包裝及

食品用洗潔劑，其

製造、加工、調配

、改裝、輸入或輸

出，未經中央主管

機關查驗登記並發

給許可文件；其登

記事項有變更者，

未事先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審查核准

。

八款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29 食品所含之基因改第二十一條第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一、裁罰基準



造食品原料未經中

央主管機關健康風

險評估審查，或未

經查驗登記發給許

可文件，即供作食

品原料。

二項

第四十七條第

八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30 食品及食品原料之

容器或外包裝，未

以中文及通用符號

，明顯標示下列事

項：一、品名。二

、內容物名稱；其

為二種以上混合物

時，應依其含量多

寡由高至低分別標

示之。三、淨重、

容量或數量。四、

食品添加物名稱；

混合二種以上食品

添加物，以功能性

命名者，應分別標

明添加物名稱。五

、製造廠商或國內

負責廠商名稱、電

話號碼及地址。國

內通過農產品生產

驗證者，應標示可

追溯之來源；有中

央農業主管機關公

告之生產系統者，

應標示生產系統。

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九

、含基因改造食品

原料。十、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事項。

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

第四十七條第

八款

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

正，改正前不得繼

續販賣，屆期未遵

行或違反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者，

沒入銷毀之。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三、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

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31 食品及食品原料之

容器或外包裝，未

以中文及通用符號

依中央主管機關之

公告，標示內容物

之主成分所佔百分

比。

第二十二條第

二項

第四十七條第

八款

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

正，改正前不得繼

續販賣，屆期未遵

行或違反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者，

沒入銷毀之。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元

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三、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

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32 食品及食品原料之

容器或外包裝，未

以中文及通用符號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事項，標示營

養標示或含基因改

造食品原料。

第二十二條第

三項

第四十七條第

八款

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

正，改正前不得繼

續販賣，屆期未遵

行或違反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者，

沒入銷毀之。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三、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

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33 依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第五款僅標示國

內負責廠商名稱者

，未將製造廠商、

受託製造廠商或輸

入廠商之名稱、電

話號碼及地址通報

轄區主管機關，經

命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

第二十二條第

四項

第四十八條第

十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34 食品添加物及其原

料之容器或外包裝

，未以中文及通用

符號，明顯標示下

列事項：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

物」或「食品添加

物原料」字樣。三

、食品添加物名稱

；其為二種以上混

合物時，應分別標

明。其標示應以第

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

第四十七條第

八款

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十八條第一項所定

之品名或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通用

名稱為之。四、淨

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

內負責廠商名稱、

電話號碼及地址。

六、有效日期。七

、使用範圍、用量

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

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事

項。

正，改正前不得繼

續販賣，屆期未遵

行或違反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者，

沒入銷毀之。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三、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

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35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食品添加物

之香料成分及第九

款標示違反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應遵

行事項。

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

第四十七條第

八款

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

正，改正前不得繼

續販賣，屆期未遵

行或違反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者，

沒入銷毀之。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三、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

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36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五款僅標示國

內負責廠商名稱者

，未將製造廠商、

受託製造廠商或輸

入廠商之名稱、電

話號碼及地址通報

轄區主管機關，經

命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

第二十四條第

三項

第四十八條第

十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37 直接供應飲食之場

所，未依中央主管

機關之公告，就其

供應之特定食品，

以中文標示原產地

及其他應標示事項

；特定散裝食品販

賣者，未依中央主

管機關之公告，就

其販賣之地點、方

式予以限制，或以

中文標示品名、原

產地（國）、含基

因改造食品原料、

製造日期或有效日

期及其他應標示事

項。國內通過農產

品生產驗證者，未

標示可追溯之來源

；有中央農業主管

機關公告之生產系

統者，未標示生產

系統。

第二十五條第

二項

第四十七條第

十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38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食品器具、食

品容器或包裝，未

以中文及通用符號

，明顯標示下列事

項：一、品名。二

、材質名稱及耐熱

溫度；其為二種以

上材質組成者，應

分別標明。三、淨

重、容量或數量。

四、國內負責廠商

之名稱、電話號碼

及地址。五、原產

地（國）。六、製

造日期；其有時效

性者，並應加註有

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七、使用注意事

項或微波等其他警

語。八、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事項。

第二十六條

第四十七條第

八款

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

正，改正前不得繼

續販賣，屆期未遵

行或違反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者，

沒入銷毀之。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三、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

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39 食品用洗潔劑之容

器或外包裝，未以

中文及通用符號，

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二、

主要成分之化學名

稱；其為二種以上

成分組成者，應分

別標明。三、淨重

或容量。四、國內

負責廠商名稱、電

話號碼及地址。五

、原產地（國）。

六、製造日期；其

有時效性者，並應

加註有效日期或有

效期間。七、適用

對象或用途。八、

使用方法及使用注

意事項或警語。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第

八款

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

正，改正前不得繼

續販賣，屆期未遵

行或違反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者，

沒入銷毀之。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三、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

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40 食品、食品添加物

、食品用洗潔劑及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食品器具、食

品容器或包裝，其

標示、宣傳，有不

實、誇張或易生誤

解之情形。

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

第四十五條第

一項

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

處四萬元以上四百

萬元以下罰鍰；再

次違反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

正，改正前不得繼

續販賣，屆期未遵

行或違反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者，

沒入銷毀之。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四萬元至十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八萬元至十五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二萬元至二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六萬元至三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四萬元至

四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

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四萬元至

六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

元。



（七）第七次處罰鍰五十萬元至一

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七十五萬元至

一百五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

五萬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一百二十萬元

至二百五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二百萬元

至四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

十萬元。

二、再次違反者，並得命其歇業、

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

、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

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三、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應命其不得販賣、供應或陳列。

四、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

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41 食品為醫療效能之

標示、宣傳。

第二十八條第

二項

第四十五條第

一項

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

處六十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

再次違反者，並得

命其歇業、停業一

定期間、廢止其公

司、商業、工廠之

全部或部分登記事

項，或食品業者之

登錄；經廢止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六十萬元至八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六萬元

。

（二）第二次處罰鍰七十萬元至一

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七萬元

。

（三）第三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二十五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



者，一年內不得再

申請重新登錄。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

正，改正前不得繼

續販賣，屆期未遵

行或違反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者，

沒入銷毀之。

八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一百萬元至一

百六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十

萬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一百二十萬元

至二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十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一百五十萬元

至二百五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七）第七次處罰鍰一百八十萬元

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十

萬元。

（八）第八次處罰鍰二百二十萬元

至三百六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二十萬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二百八十萬元

至四百二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二十萬元。

（十）第十次處罰鍰三百八十萬元

至五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

十萬元。

二、再次違反者，並得命其歇業、

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

、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

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三、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應命其不得販賣、供應或陳列。

四、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

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42 違反第四十五條第

三項規定，繼續販

賣、供應、陳列或

未刊播更正廣告。

第四十五條第

三項及第四項

處十二萬元以上六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十二萬元至二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

（二）第二次處罰鍰十六萬元至二

十四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二十萬元至三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四）第四次處罰鍰二十六萬元至

四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三十六萬元至

六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

元。

43 接受委託刊播之傳

播業者，未依規定

自廣告之日起六個

月，保存委託刊播

廣告者之姓名或名

稱、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公司、商

號、法人或團體之

設立登記文件號碼

、住居所或事務所

、營業所及電話等

資料，或於主管機

關要求提供時，規

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九條

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

處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一、裁罰標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八萬元至十四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四萬元至二

十四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萬元至三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二、得按次處罰。

44 傳播業者未自收到

直轄市、縣（市）

第四十六條第

二項、第三項

處十二萬元以上六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十二萬元至二



主管機關為第四十

五條第一項處罰通

知之次日起停止刊

播違反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或違反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二十八

條第三項所為廣告

之限制或所定辦法

中有關停止廣告之

規定者。

、第四項 並應按次處罰至其

停止刊播為止。

傳播業者經依第四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通知後，仍未停止

刊播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除依第四十六條第

三項規定處罰外，

並通知傳播業者之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其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相

關法規規定處理。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

（二）第二次處罰鍰十六萬元至二

十四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二十萬元至三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四）第四次處罰鍰二十六萬元至

四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三十六萬元至

六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

元。

二、經依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通

知後，仍未停止刊播者，本局除依

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處罰外，並

通知傳播業者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相關法規規定處理。

三、按次處罰至停止刊播為止。

45 輸入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食品、基

因改造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物、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

劑時，未依海關專

屬貨品分類號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報輸入產品資訊或

申報之資訊不實。

第三十條第一

項

第四十七條第

十四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二萬元。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元。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三萬

元。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



萬元。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四萬元

。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五萬

元。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罰八

萬元。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每增加一件加

罰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46 食品業者輸入食品

添加物，除屬香料

者外，其屬複方者

，未檢附原產國之

製造廠商或負責廠

商出具之產品成分

報告及輸出國之官

方衛生證明，供各

級主管機關查核，

經命限期改正，屆

第三十五條第

四項

第四十八條第

十一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期不改正。 請重新登錄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47 規避、妨礙或拒絕

本法所規定之查核

、檢驗、查扣或封

存。

第四十七條第

十一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48 對依本法規定應提

供之資料，拒不提

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

第四十七條第

十二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49 經依本法規定命暫

停作業或停止販賣

而不遵行。

第四十七條第

十三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50 本局依第五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命限

期回收銷毀產品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後，食品業者未依

所定期限將處理過

程、結果及改善情

形等資料，報本局

備查。

第五十三條

第四十七條第

十五款

處三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一、裁罰基準

（一）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至八萬

元整。

（二）第二次處罰鍰六萬元至十二

萬元整。

（三）第三次處罰鍰十萬元至十八

萬元整。

（四）第四次處罰鍰十五萬元至二

十六萬元整。

（五）第五次處罰鍰二十二萬元至

三十六萬元整。

（六）第六次處罰鍰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整。

（七）第七次處罰鍰四十萬元至七

十萬元整。

（八）第八次處罰鍰五十五萬元至

一百萬元整。

（九）第九次處罰鍰八十萬元至一

百八十萬元整。

（十）第十次以上處罰鍰一百五十

萬元至三百萬元整。

二、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

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四、違反本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四項、第十六



    條、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其裁罰基準適用

    衛生福利部 105  年 5  月 12 日部授食字第 1052000998 號令訂定

    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罰鍰裁罰標準」；違反本

    法第二十八條廣告之規定，其裁罰基準適用衛生福利部 107  年 5

    月 7  日衛授食字第 1071201072 號令訂定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四十五條規定廣告處理原則」。

五、處理違反本法事件而裁處時，如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於法定

    處罰額度範圍內，本局得參照第二點參考表酌量加重或減輕，並於裁

    處書內敘明理由，不受前開統一裁罰基準之限制。

六、本裁罰基準所定違規次數之認定，係指同一違規行為人自本次裁處之

    日起，往前回溯一年內，違反同條項規定經裁罰並經送達之次數。


